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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法律诊所实验教程》

内容概要

《模拟法律诊所实验教程》是我国第一部以模拟法律诊所命名的教材，并采用了我们创建的“个案全
过程教学法”。可以说，“个案全过程教学法”通过该教材得到了一次系统总结和展示。与我国以往
的案例教学不同，“个案全过程教学法”是依照法的运行过程来培养学生的律师职业技能。它尽量使
学生看到的案件材料就像它最初呈现在律师面前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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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法律诊所实验教程》

作者简介

章武生，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诉讼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上海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律师，享受国务院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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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法律诊所实验教程》

书籍目录

绪论：模拟法律诊所教育及教学方法概述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二、法律诊所与模拟法律
诊所的联系与区别 三、我国模拟法律诊所教学方法的选择 四、模拟法律诊所的课程价值 五、本教材
的特点 第一章如何代理民事诉讼 训练素材——海州美蓝图诉鄞州美蓝图公司侵犯企业名称权纠纷案 
一、选择本案的理由 二、本案的训练方法 三、律师代理一审民事案件一般工作流程和技巧概述 四、
本案的训练材料 第二章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诉讼全过程训练 训练素材——李明诉南海市道路公司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选择本案的理由 二、本案的训练方法 三、本案的训练材料目录 四、本案需
要展示的法律文书和证据 第三章不当得利纠纷案件诉讼全过程训练 训练素材——王飞、王小莉诉张
文斌不当得利纠纷案 一、选择本案的理由 二、本案的训练方法 三、本案的训练材料目录 四、本案需
要展示的法律文书和证据 第四章合伙协议纠纷案件诉讼全过程训练 训练素材——李龙诉赵峰合伙协
议纠纷案 一、选择本案的理由 二、本案的训练方法 三、本案的训练材料目录 四、本案需要展示的法
律文书和证据 第五章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诉讼全过程训练 训练素材——陈根娣诉保健公司及其股东服
务合同纠纷案 一、选择本案的理由 二、本案的训练方法 三、本案的训练材料目录 四、本案需要展示
的法律文书和证据 第六章行政诉讼案件诉讼全过程训练 训练素材——周明诉南海市滨海区建设和交
通委员会备案行政行为案 一、选择本案的理由 二、本案的训练方法 三、本案的训练材料目录 四、本
案需要展示的法律文书和证据 第七章刑事诉讼案件诉讼全过程训练 训练素材——赵硕职务侵占罪案 
一、选择本案的理由 二、本案的训练方法 三、本案的训练材料目录 四、本案需要展示的相关法律文
书和证据 第八章起草、审阅和修改合同训练 训练素材——中国钢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军阅建筑有
限公司钢材买卖合同案 一、选择本合同训练的理由 二、本合同的训练方法 三、本合同的训练材料目
录 四、本合同训练需要展示的材料 五、起草、审阅及修改合同的核心要点及参考合同 第九章起草法
律意见书训练 训练素材——上海定海公司以非货币形式增资的法律意见书 一、选择本案的理由 二、
本法律意见书的训练方法 三、法律意见书的基本素材 四、撰写法律意见书的注意事项 第十章法律尽
职调查训练 训练素材——上海神火科技有限公司收购上海火炬贸易有限公司法律尽职调查 一、选择
本案的理由 二、本案的训练方法 三、本案的训练材料目录 四、本案需要展示的材料 附录一：作者对
案件的意见 一、海州美蓝图诉鄞州美蓝图公司侵犯企业名称权纠纷案 二、李明诉南海市道路公司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三、王飞、王小莉诉张文斌不当得利纠纷案 四、李龙诉赵峰合伙协议纠纷案 五、
陈根娣诉保健公司及其股东服务合同纠纷案 六、周明诉南海市滨海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备案行政行为
案 七、赵硕职务侵占罪案 八、中国钢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军阅建筑有限公司钢材买卖合同案 九、
上海定海公司以非货币形式增资的法律意见书 十、上海神火科技有限公司收购上海火炬贸易有限公司
法律尽职调查 附录二：学习心得与体会节选 一、全日制法律硕士学习心得与体会节选 二、在职法律
硕士学习心得与体会节选 三、本科生学习心得与体会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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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法规检索及相关问题研究 赵佳发现此次被要求增资的主体均为定海投资公
司的子公司，有的是直接持股的子公司，有的是间接持股的子公司，有的是全资控股的子公司，有的
是没有控制权的参股公司。在该背景下，赵佳发现作为非现金出资的增资主体存在以下几种可能：定
海投资公司作为外商投资性公司直接增资、定海投资公司的某子公司对其他子公司进行增资、各子公
司原有股东增资，另外，定海投资公司的张总提出原控股公司希望在增资完成后控制权不发生变化。
在增资主体方面，定海投资公司提出的研究问题具有一定特殊性，赵佳通过“北大法宝”搜索“投资
性公司”查询到下列相关规定： 1.一般性规定 《民法通则》第41条第2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具备法人条件的，依法经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中国法人资格。” 2.特殊规定 《商务部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
》（商务部令[2004]第22号）第20条：投资性公司投资设立企业，投资性公司中折算出的外国投资者
的投资单独或与其他外国投资者一起投资的比例一般不低于其所投资设立企业的注册资本的25％，其
投资设立的企业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发给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 赵
佳总结出本次增资主体的特殊性表现在：定海投资公司是外国法人在华设立的外商投资性公司，视为
外商，如该公司作为增资主体则需要遵循外商增资的一系列规定。上海定海有限公司是定海投资公司
在华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此外，定海投资公司在其他省市设有多家全资子公司和直接持股的合资公司
，各子公司均属于外商投资企业；同时，定海投资公司还存在许多间接持股的合资公司，有的是控股
三级甚至四级子公司，有的却没有控股。 关于外商投资性公司的上述特殊性，赵佳又做了进一步的法
律检索： 3.《关于举办外商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商务部令[2004]第22号） 第7条：外国投资者须以可
自由兑换的货币或其在中国境内获得的人民币利润或因转股、清算等活动获得的人民币合法收益作为
其向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中国投资者可以人民币出资。外国投资者以其人民币合法收益作为
其向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出资的，应当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及税务凭证。出资应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
两年内全部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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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法律诊所实验教程》

编辑推荐

《模拟法律诊所实验教程》是我国第一部以模拟法律诊所命名的教材，并采用了我们创建的“个案全
过程教学法”。可以说，“个案全过程教学法”通过该教材得到了一次系统总结和展示。与我国以往
的案例教学不同，“个案全过程教学法”是依照法的运行过程来培养学生的律师职业技能。它尽量使
学生看到的案件材料就像它最初呈现在律师面前的那样。《模拟法律诊所实验教程》既可以作为法律
院校本科生、研究生实践性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律师、法官等法律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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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法律诊所实验教程》

精彩短评

1、极棒.
2、属于法律工作者的中级提升资料。。。。。。。。。。。。。。。。。。。。。。。。。。。。
。。。。。。。。。。。。。
3、不听老师讲就看不懂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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